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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平：本委受理的（2018）杭仲字第289号申请人闻申春与你方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王丰平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5,000.00元及
该借款自应还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人民币16,900.00元（暂计至
2018年1月12日，总计13个月）（65,000.00元×24%÷12×13=16,900.00元），合
计人民币81,900.00元，本案仲裁费用、公告费及律师费4,000.00元全部由你方
承担。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
裁员名册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
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8年10月24日下午15点00分在本委第四仲裁
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楼803，邮编
310005，电话0571－85453950）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8年7月27日

仲裁公告
嘉兴市半小时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周威威于2018年2月27日向本局提
出其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补齐材料后本局于2018
年3月12日受理。经调查、举证公告后，本局于2018
年7月11日作出盐人社工伤认定[2018]第1169号《工
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周威威在 2017 年 2 月 27 日 11
时，在送外卖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为工伤。因无法与你
单位取得联系，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盐人社工伤认定
[2018]第116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单位认为周威威
受伤一事不属于工伤，可依法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60
天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六个月
内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海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7月27日

公告
本报2018年6月25日第10版刊登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夏梓仁(受让人名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应增加债权信息如下：“借款人华东阀门
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29645993.14元，利息人民币12057113.15元，代垫费用人民币
3000.00元，债权总额41706106.29元，由五洲阀门有限公司、精工阀门有限公司、温州锐特铸造
有限公司、夏福荣承担担保责任”，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本报2018年6月25日第10版刊登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夏梓仁(受让人名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应增加债权信息如下：“借款人：浙江峰达
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18100000元，利息人民币5095371.66元，代垫费
用人民币125330元，债权总额23320701.66元，由浙江峰达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市邦众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潘仁爱、潘云峰承担担保责任”，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2017）浙01民终414号
玉环县吉昌金属制品厂：上诉人江苏荣腾铜业有限

公司就（2017）浙01民初41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47号

浙江锐博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德、叶丹
诉被告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
锐博建材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5747
号民事调解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调解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催5号

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中恒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农
业银行杭州浦沿支行号码为10300042 21016498的银行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5年
12月4日，收款人为国网新疆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8年7月19日判决：一、宣告杭州中恒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10300042 21016498、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3万元整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100元、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由申请人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催6号

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中恒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农
业银行杭州浦沿支行号码为10300042 21017102的银行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
4月15日，收款人为国网新疆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8年7月19日判决：一、宣告杭州中恒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10300042 21017102、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10万元整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100元、公告费人民币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263号

蒋法田：本院受理原告杨松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
案定于2018年11月14日上午10时在本院余杭法庭第
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380号

李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27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李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记卡透支本
金9588.39元，并支付按贷记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息、滞纳
金（利息、滞纳金合计数额，以按年利率24%计算为限）。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李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472号

周建平：原告王淑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27民初
14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19号

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余姚市
锦诚印刷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31000051
27613690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宁波金涛电
子有限公司、收款人和持票人余姚市锦诚印刷有限公司
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余姚市锦诚印刷有限公司持有的号
码为31000051 27613690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余姚市锦诚印刷有
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7号

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桐乡市凤鸣
雨宸货物装卸服务部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10300051/23997781，出票金
额为100000元，付款行农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人为绍
兴雅格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鑫广
进伞骨厂，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
期为2017年10月24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桐乡市凤鸣雨宸货物装卸服务部持有
的号码为10300051/23997781、出票金额为100000元，
付款行农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人为绍兴雅格伞业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鑫广进伞骨厂，出票日
期为2017年10月2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桐乡市凤鸣雨宸货物装卸服务部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9490号

田培忠（522422196410051611）：本院受理原告
刘贞宇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2民初949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破1号之二

2018年6月25日，本院根据宁海县宁兴纸业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
止宁海县宁兴纸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431号

何方贵、袁小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仙岩瑞鑫
脚手架出租店与被告张纯来及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
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972号

陈建建：本院受理的原告曹雪艳与被告陈建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6
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979号

李中华、熊如艳、李德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中华、熊如艳、李德顺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10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046号

何运：本院受理原告王文海与被告何运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
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10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400号

王道表：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王道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401号

张远祯：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张远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402号

叶美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叶美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10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779号

马晓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
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香
（若苏菊香、褚金凤无法参加合议，则有苏丽芬、黄飞云依
次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8年10月29日
上午14时3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781号

张素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
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香
（若苏菊香、褚金凤无法参加合议，则有苏丽芬、黄飞云依
次递补）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8年10月29日
上午15时0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裁定受理温州瑞一电气有
限公司、浙江驰耐电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两案，并均指定
温州道盛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
2018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同人恒玖大厦 1503 室；邮编：
325000；联 系 人 ：叶 文 潘 、鲍 建 珍 ；联 系 电 话 ：
13868872611、18367721233；传真：0577-88983100）。
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
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分别于2018年
10月16日下午15时00分、16时0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
八楼会议室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923号

梅文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梅文凯、赵翊涵、南朝胜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本案定于2018年11月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759号

牟海珍、陈丽、牟海芬、施贻孝: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
牟海珍、陈丽、牟海芬、施贻孝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759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47号

吴安芬、杨从林：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154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50号

池飞乐、董国勇：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155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裁定受理浙江东海伟业电
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30日前，
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
道香槟左岸1组团2幢704室；邮编：325000；联系人：鲁
呈丹；联系电话：17706876350）。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
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16日上午9时0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八楼会议室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20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佳润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润
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佳润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
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瑞安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7
月17日裁定受理佳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
月25日指定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佳润公司管
理人。佳润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7日前，向管理
人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南方大厦
15A 楼 A 座；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阮臣娒
（0577-65827398）、吴双节（15088933962）〕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佳润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10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佳润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34号之二

2018年7月13日，瑞安市鑫宇锻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瑞安市鑫宇锻造有限公司的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执行完毕，请求本院终结瑞安市鑫宇锻造有
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
规定，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第
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于2018年7月17日裁定终结瑞安
市鑫宇锻造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88号之一

2018年5月17日，本院裁定受理瑞安市永丰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破产财产已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瑞安市永丰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
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
月18日裁定宣告瑞安市永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15号

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裁定受理瑞安市平安布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布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
年7月16日，本院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平安布业
公司管理人。平安布业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
29日前，向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
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联系人：吴家焕
（1572689288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平安布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5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平安布业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19号

本院于2018年7月9日裁定受理浙江奥新工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奥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7月16
日，本院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奥新公司管理人。
奥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震瓯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
同人恒玖大厦18楼；联系人：吴家焕（15726892887）]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奥
新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7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奥新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951号

倪明兴、嘉善明好箱包厂：本院受理原告钱明中与被
告倪明兴、嘉善明好箱包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421民初95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倪明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
告钱明中借款15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3月2日
起以15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还款
日止；被告嘉善明好箱包厂对被告倪明兴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原告钱明中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476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415元，由被告倪明
兴、嘉善明好箱包厂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姚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1011号

倪明兴：本院受理原告钱明中与被告倪明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421民初
1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倪明兴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钱明中借款30000元并支付利
息；自2015年2月15日起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9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40元，由
被告倪明兴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姚庄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破5号之一

本院根据债权人余姚市嘉易电器厂的申请于2018
年6月7日裁定受理浙江倚天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4日指定浙江正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浙江倚天能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浙
江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浙江省海宁市
海洲街道水月亭西路459号；邮政编码：314400；联系电
话：0573-87022526，15958388976；联系人：詹浩春）申报
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倚天能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20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十五
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是个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
申报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669号

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浔三森油漆商行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
6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7号

于海洋、周远志、李树强、刘军：本院对原告湖州吴兴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浔支行与被告于海洋、周
远志、李树强、刘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1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766号

钱建峰（男，198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戴家桥村桥下村12号）：本院受理
原告沈志龙与被告钱建峰民间借贷纠纷，因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随状书证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
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31
日上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523号

张建法、楼国荣:本院受理原告顾金泉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
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7541号

张化强、张志荣、王淑琴：本院受理原告王勇与被告
张化强、张志荣、王淑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
告张化强、张志荣、王淑荣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